
 
 
 

屯門區議會轄下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  
地區小型工程計劃建議書  

 
1. 提交建議單位： 屯門民政事務處工程組   
 
2. 工程名稱：   屯門民政事務處轄下設施緊急維修及小型改善工程  
 
3. 工程目的(請指出現有問題，以及建議工程的效益，例如美化景觀、加強公共衛

生等) ：  
 屯門民政事務處工程組(工程組)目前為約 100 個不同工程設施(包括公共信箱、

告示板、陰棚、行人通道上蓋、避雨亭及休憩處等)提供緊急維修及小型改善工

程。  
 
由於這些設施在日常運作中可能有不可預期的情況，為能更快回應市民對改善

地區設施的訴求或進行緊急維修，建議委員一次過批出整筆撥款予工程組，於

區內進行緊急維修及小型改善工程。撥款將用於支付各類工程項目設施的日常

清洗、油漆翻新及緊急維修或小型改善工程。  
 
4. 工程受惠對象：   
 ( ✓  ) 區內所有居民  (   ) 傷殘人士  

(   ) 老人    (  ) 兒童及家長  
(   ) 青少年    ( ✓  ) 其他：   

 
5. 預期受惠人數：  約 500, 000 人  
 
6. 工程造價粗略估計  (可選擇不填寫)：   $1,000,000.00 
 
7. 工程大綱(請詳述有關工程細節、項目規格、如何與現有設施銜接等)：  

 
 工程組會按照特區政府的《物料供應及採購規例》為緊急維修及小型改善工程

項目進行招標，原則上每項款額不多於$200,000。就造價較大或涉及敏感項目的

工程，工程組會先諮詢地區設施管理委員會主席或副主席的意見。本處會密切

監察款項使用進度，並向工作小組作匯報。  
 
8. 工程地點(請夾附地圖明確標示工地點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屯門民政事務處各地區設施  
  
9. 工程時間表粗略估計(可選擇不填寫)：   
 工程組將於2018-19財政年度，按實際需要運用此筆撥款，以應付相關小型工

程。如在年底發現撥備款額有盈餘時，會將相關款額退還作其他工程用途。  

 
10. 其他與工程有關的資料(例如早前曾否作出申請、有否類似例子以供參照等):  
 自2015-16年度起，工程組獲得委員會支持及通過同類型的撥備申請，以加快進

行維修及改善工程。  

  
建 議 單 位 名

稱  ：  
屯門民政事務處工程組  

日期  ：  2018 年  4 月  10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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